[bookmark: _GoBack]附表1、衛生福利部鬆綁成果
	編號
	修正規定(條號)
	修正前
	修正後
	鬆綁效益
(包括修正前之影響象及修正後之受惠對象)
	發布日期
(發布網址)

	1
	傳染病檢驗及檢驗機構管理辦法第6條
(傳染病防治法46條1項2款)
	    中央主管機
關就符合下列資
格者，指定為指
定檢驗機構﹕
一、具備符合感  
    染性生物材 
   料管理辦法所定第三級或第四級實驗室。
二、置有經生物
    安全訓練合
    格之實驗室
    人員。
三、備有與操作
    檢體相當等
    級之生物安
    全管理措施
    及文件。
    前項指定，除書面審查外，得辦理實地訪查、驗證。
	    中央主管機
關得就符合下列
資格者，指定為
指定檢驗機構﹕
一、具備符合感
    染性生物材
    料管理辦法
    所定第三等
    級、第四等
    級實驗室或
    經機構生物
    安全會通過
    之第二等級
    負壓實驗
    室。
二、置有經生物
    安全訓練合
    格之實驗室
    人員。
三、備有與操作
   檢體相當等
   級之生物安
   全管理措施
   及文件。
    前項指定，除書面審查外，得辦理實地訪查、驗證。
	查現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指定檢驗方法有二，其一為病原體之分離、鑑定，需在BSL-3等級實驗室進行，其二為螢光定量聚合酶連鎖反應(Real-time PCR)，則可在BSL-2等級實驗室進行。為配合前述疾病快速擴充檢驗量能，符合防疫需求，故修正實驗室安全等級資格。

	109年2月11日
網址：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NewsPage/F78mL5_IaidySvnoiIGIgw


備註： 1.鬆綁成果請填列109年1月至3月底完成者。
2.鬆綁成果及預定鬆綁事項不重複列計，曾填報之相關成果，請勿再行填列；前經提報為預定鬆綁事項，其後完成鬆綁者，亦毋需再行填報為鬆綁成果。
3.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修)者，請併計為1項成果，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
附表2、衛生福利部預定鬆綁事項
	編號
	預定修正規定(條號)
	修正前
	修正後
	預定鬆綁效益
(包括修正前之影響對象及修正後之受惠對象)
	預定完成時間

	1
	1. 修正「國民年金法有關正當理由範圍」(簡稱本範圍)。
2. 依據：國民年金法第50條第3項
3. 預告連結網址：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11273&log=detailLog
	未考量被保險人經濟狀況，其配偶如無本範圍所定正當理由者，應受連帶繳納保險費之罰鍰規定。
	將被保險人本人之經濟能力達一定程度以上者(年所得50萬以上或不動產500萬以上)列入正當理由範圍，渠等配偶不適用連帶繳納保險費之罰鍰規定。
	被保險人本人經濟能力具一定程度以上，可免除其配偶連帶繳納保險費之罰鍰規定，以避免實務上經濟寬裕被保險人欠費，卻處以配偶罰鍰之未盡公允情事。
	109年4月


備註： 1.預定鬆綁事項請填列預定於109年4月間完成者。
2.鬆綁成果及預定鬆綁事項不重複列計，曾填報之相關成果，請勿再行填列；前經提報為預定鬆綁事項，其後完成鬆綁者，亦毋需再行填報為鬆綁成果。
3.屬同一法規不同條文之訂(修)者，請併計為1項成果，勿將不同修正條文分列不同成果。
